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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一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28日下午 4 時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5 號10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張主任委員博雅   劉副主任委員義周 

簡委員太郎          郭委員昱瑩 

段委員重民          柴委員松林 

紀委員鎮南          劉委員宗德 

潘委員維大          陳委員國祥 

蔡委員麗雪 

列席人員：鄧秘書長天祐    余副秘書長明賢 

謝處長宗學          莊處長國祥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萬主任彩龍          陳主任慧珍 

阮主任羣冠          楊副處長松濤 

林專門委員裕泰                 王科長曉麟 

王科長保鍵          陳科長怡芬 

蔡科長金誥 

主席：張主任委員博雅     紀錄：林沛堯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四一０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四一 0 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處室報告 

（一）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 公

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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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人事案件免予公開。 

（二）綜合規劃處 

案由：有關黃昆輝先生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與中

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兩岸

經濟協議」或 ECFA ） ? 」公民投票案，業經行

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第15次委員會議認定不

合於規定，本會爰依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3 項規

定，函復黃昆輝先生該公民投票案予以駁回一案

，報請   公鑒。 

說明： 

一、黃昆輝先生於99年11月22日檢具主文、理由書及

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 1 份向本會提出「你是

否同意政府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簡稱「兩岸經濟協議」或 ECFA ）？」全國

性公民投票案（以下簡稱本案），經提請本會99

年12月 3 日第 409 次委員會議審議，未有公民投

票法第14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情事。本會依公民

投票法第14條第 2 項規定，以99年12月 7 日中選

綜字第 0993000204 號函請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

員會認定。 

二、本案經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於本（ 100 ）

年 1 月 5 日第15次會議決議：「認定不合於規定

」。不合於規定之理由如下： 

（一）人民提起之複決提案，應對政府政策方向持反

對立場，並爭取人民之同意而通過，始符合我

國公民投票法之制度設計。本公投案提案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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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以正面表述之命題，交付公民為行使同意或

不同意之投票，致使即便投票通過，亦絲毫不

能改變政府現行政策，權責機關並無須有改變

現行政策之任何作為。故本公投提案，非屬公

民投票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所定「重大政策

之『複決 』」 。 

（二）因本案已經認定非屬公民投票法第 2 條第 2 項

第 3 款所定「重大政策之複決」，故有關「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內容是否涉及同條第 4

項規定之租稅與投資排除事項，本次會議即無

須就此部分作出決定。 

三、本案經行政院以 100 年 1 月10日院臺公投字第

1000090699 號函知本會認定不合於規定，本會爰

依公民投票法第14條第 3 項規定，以 100 年 1 月

11日中選綜字第 1000020176 號函復黃昆輝先生該

公民投票案予以駁回。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彰化縣議會議員楊淑鳳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並經內政部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解除其議員職權，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由得票數最高

落選人歐陽蓁珠遞補一案，報請   追認。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0 年 1 月 3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9003866

03號函、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9年度選上字第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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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辦理。 

二、本案彰化縣議會第17屆議員楊淑鳳因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情事，不服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判決「當選無效」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判處上訴駁回，不得上訴確定。內政部 100 年

1 月 3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900386603 號函知本會，依

地方制度法第79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解除其議員職

權，自判決確定之日（即99年12月21日）起執行。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

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

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

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

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四、查彰化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第 5 選舉區候選人數

8 名，應當選名額 5 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名），

按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最高落選人

歐陽蓁珠得票數 6,705 票，達本會公告該選舉區得票

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 7,712 票）二分之一以上，

擬依規定公告遞補當選彰化縣議會第17屆議員。茲為

因應時效，本案爰先以書面分別徵詢本會委員，除紀

委員鎮南出國無法聯絡外，其餘委員均書面同意授權

主任委員核定後遞補。 

五、上開臺灣省彰化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第 5 選舉區歐

陽蓁珠遞補當選人名單公告，本會業依法於 100 年 1

月14日以中選務字第 1003150038 號公告遞補當選人名

單，並函知監察院、內政部、彰化縣政府、彰化縣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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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彰化縣選舉委員會，並副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

察署。 

決議：同意追認。 

第二案：屏東縣議會第17屆議員洪明輝，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

效確定，並經內政部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解除其議員職

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由得

票數最高落選人林傑西遞補一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0 年 1 月19日內授中民字第 100003021

92號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9年度選字第 4 號民事判

決辦理。 

二、本案屏東縣議會第17屆議員洪明輝，因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情事，經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內政部爰依地方制

度法第79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解除其議員職權，自

判決確定之日（即99年12月23日）起執行。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

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

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

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

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四、查屏東縣議會第17屆議員選舉，第15選舉區（山地原

住民）候選人數 2 名，應當選名額 1 名（山地原住民

選舉區合計應有婦女當選 2 名），按各候選人得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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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最高落選人林傑西得票數 1,4

37票，達本會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

數（ 1,662 票）二分之一以上，擬依規定遞補當選屏

東縣議會第17屆議員。 

決議：審定通過予以公告遞補，函知監察院、內政部、屏東

縣政府、屏東縣議會及屏東縣選舉委員會，並副知臺

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第三案：第 7 屆立法委員臺南市第 4 選舉區及高雄市第 4 選舉

區缺額補選候選人資格審定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法政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立法委員

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

第 1 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

記之機關應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所定表

件，彙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辦理，

並應造具候選人登記冊三份連同各項表件，送由主辦

選舉委員會審查，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 

二、第 7 屆立法委員臺南市第 4 選舉區及高雄市第 4 選舉

區缺額補選定於本（ 100 ）年 3 月 5 日舉行投票，候

選人登記冊等各項表件，前經臺南市及高雄市選舉委

員會依規定函報到會，並經選務處會同法政處初步審

查完竣。 

三、本次第 7 屆立法委員缺額補選，臺南市第 4 選舉區申

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許添財、陳淑慧及陳源奇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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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雄市第 4 選舉區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計有林岱

樺及徐慶煌等 2 人，共計 5 人登記參選，其候選人資

格初步審查均符合規定。 

決議：候選人資格審定通過，函知臺南市及高雄市選舉委員

會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並依法由本會公告候選

人名單。 

第四案：有關地方民意代表遞補時，婦女保障名額之適用疑義

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為落實憲法第 134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促進婦女參與政

治之實質平等，地方制度法第33條第 4 項規定以「各

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

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並據此於該法第68條規定：「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應將婦女候

選人所得選舉票單獨計算，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

；其計算方式，依下列規定。但無婦女候選人者，不

在此限。」依上開選罷法規定，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

婦女保障名額，並無最低當選票數之限制。 

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原第68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因第一百二十

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

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

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

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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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

之一。」，此條文係由立法委員主動提案，於95年 2

月 3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因本條文對於地方民意代表

之遞補，婦女保障名額應如何適用，並無明文規定，

嗣臺灣省選舉委員會發生適用疑義，於95年10月17日

函請本會釋示，本會爰以95年10月18日中選一字第

0950005413 號函請內政部表示意見，案經該部以95年

10月31日台內民字第 0950167389 號函復本會，該部函

釋意旨略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8條之 2 第 2 項

( 現為第74條第 2 項 ) 規定，…參酌其修法說明，係

為防杜選舉當中之賄選情形，鼓勵其他候選人勇於檢

舉賄選，並補救其他清白參選人之權益，惟並無排除

上開地方制度法有關婦女保障名額規定之意，故地方

民意代表如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8條之 2 第 2 項

( 現為第74條第 2 項 ) 遞補情事時，似仍有上開地方

制度法有關婦女保障名額之適用。本會於95年11月 2

日以中選一字第 0950005779 號函復臺灣省選舉委員會

略以：地方民意代表如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8條

之 2 第 2 項 ( 現為第74條第 2 項 ) 遞補情事時，應有

地方制度法第33條第 4 項即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4 項有關婦女保障名額之適用。 

三、至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辦理之遞

補婦女保障名額，應否有該條但書「得票數不得低於

該選舉區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之適用，上

開條文亦未明文規定，嗣臺灣省選舉委員會因發生適

用疑義，於96年 7 月10日函請本會釋示，本會以96年

7 月11日中選一字第 0960004016 號函請內政部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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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經內政部96年 7 月16日以台內民字第 0960112212

號函復，其函釋意旨為： 

（一）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8條之 2 第 2 項 ( 現為

第74條第 2 項 ) ，係地方制度法第81條第 1 項地

方民意代表出缺補選之特別規定，又該遞補規定

為期遞補者應具備相當民意基礎，故於但書規定

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

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考量該條文為維護選

舉公平、公正，杜絕不正社會風氣等公共利益，

並認具備相當民意基礎者始得遞補之立法意旨，

是以，依該法條規定遞補之婦女保障名額，仍應

有該法條第 2 項但書之適用。 

（二）至於上開但書「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

票數二分之一」之規定，如係婦女保障名額之遞

補，基於憲法及地方制度法保障婦女當選名額之

意旨，並參照該法第65條之 1 第 1 項（現為第68

條）有關婦女保障名額之計算，應將該選舉區婦

女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算之規定，有關「該選

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係指「該選舉區依『

婦女保障名額』當選之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而

言。至如該選舉區婦女候選人之得票數未達到上

開但書規定，則視同缺額，不再辦理遞補。 

四、臺灣省選舉委員會及本會前依內政部上開函釋，辦理

地方民意代表婦女保障名額之遞補實務，相關案例謹

說明如后： 

（一）澎湖縣議會第16屆第 1 選舉區議員呂春茶（以婦

女保障名額當選）因案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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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褫奪公權確定，該選舉區婦女候選人黃春燕

向臺灣省選舉委員會陳情遞補為當選人。呂員所

遺缺額，依上開內政部及本會函文，應由該選舉

區婦女候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惟該選

舉區其餘 2 名婦女候選人之得票數均未達「該選

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之規

定，依本會及內政部上開函釋，其所遺職缺應視

同缺額，不再辦理遞補。臺灣省選舉委員會以96

年 7 月24日省選一字第 0960101470 號函復黃員，

嗣黃員不服，向本會提起訴願。案經本會訴願審

議委員會96年中選訴字第 002 號訴願決定以：本

件訴願無理由，依訴願法第79條第 1 項決定駁回

。黃員不服，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經該院97年 1 月22日96年度訴字第 465 號判決

以：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會應作成准予

黃員遞補澎湖縣第16屆第 1 選舉區議員缺額之行

政處分。臺灣省選舉委員會不服，向最高行政法

院提起上訴，並經該院98年 7 月30日98年度判字

第 845 號判決以：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 

（二）臺中市議會第16屆第 1 選舉區議員莊乃慧（以婦

女保障名額當選）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

件，經最高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9 月，緩刑 2 年，

禠奪公權 1 年確定，並經內政部以99年 1 月18日

內授中民字第 09900301223 號函解除其職權。該

選舉區婦女候選人廖美燕於99年 2 月 2 日向本會

陳情遞補為當選人，本會以99年 2 月 9 日中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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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0990001563 號函復廖員，認莊員係以婦女保

障名額當選，其解職後所遺職缺之遞補，應有婦

女保障名額之適用，因該選舉區之婦女候選人得

票數均未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但

書之規定，莊員所遺職缺應視同缺額，不再辦理

遞補。廖員不服，提起訴願。行政院99年 6 月28

日院臺訴字第 0990098688 號訴願決定以：訴願駁

回，廖員並未提起行政訴訟。 

五、前揭澎湖縣議會第16屆第 1 選舉區議員呂春茶遞補案

及臺中市議會第16屆第 1 選舉區議員莊乃慧遞補案，

雖本會訴願審議委員會、最高行政法院及行政院，均

肯認內政部上開函釋意旨及本會先前處理類此案件之

見解；惟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對於地

方民意代表之遞補，婦女保障名額應如何適用，並無

明文規定，實務上仍有爭執。查近日金門縣議會第 5

屆第 2 選舉區議員李麗貌（該選舉區唯一之婦女當選

人，該選舉區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名）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案件，經法院判決

當選無效確定。因李員係該選舉區唯一之婦女當選人

，且該選舉區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名，李員經解職後

所遺職缺之遞補，應有婦女保障名額之適用，復因該

選舉區其餘 1 名婦女候選人陳玉珍得票數僅 117 票，

未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修正前為第

68條之 2 第 2 項）但書之規定，如循前例辦理，則李

員所遺職缺應視同缺額，不再辦理遞補。 

六、憲法規範婦女保障名額，乃我國選舉制度的一項特色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8條規定：「地方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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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應將婦女

候選人所得選舉票單獨計算，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

選」，其旨即在落實憲法鼓勵及保障婦女參與政治，

以建立兩性實質的平等，故無最低當選票數之規定；

且地方民意代表如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遞補情事，應優先適用婦女保障名額之規定，不適

用同條項「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

」之規定。復查該條但書「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

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

票數二分之一。」之規定，於非婦女保障名額之遞補

，其「最低之當選人」，應排除以婦女保障名額當選

者，仍以前一名當選人之得票數為最低當選人，易言

之，亦未包括婦女保障名額在內。準此，該法第74條

第 2 項但書「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

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之規定，於婦女保障之遞補，有無適用餘地？與

憲法保障婦女參政權之精神是否相符？均尚有審酌之

必要，爰提請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地方民意代表婦女保障名額之遞補，其得票數仍有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惟

為落實憲法保障婦女參政權之意旨，建議內政部循修

法方式予以解決。 

第五案：關於民眾檢舉民視公司播送「民視十一點新聞」節目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一案，

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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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旨揭檢舉案前經本會99年 7 月13日第 404 次委員會議

就其中播送嘉義縣縣長候選人造勢活動內容，違反選

罷法第56條第 2 款不得於投票日從事助選活動之規定

，各處民視公司及其代表人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在案

。該次會議並附帶請本處將該系爭節目其他涉嫌違規

部分亦應作相同之查處，爰依示以99年 7 月27日中選

法字第 0993500114 號函將該光碟函 9 個縣（市）選舉

委員會就播送各該縣（市）候選人造勢活動部分請其

依法裁處。 

二、惟案經各該選舉委員會查報前來，其中 8 個選舉委員

會均謂未涉及違法，不予裁罰，其所持理由略為：（

一）系爭節目內容為新聞報導，無「助選」等直接或

間接行為。（二）主觀上無法證明有助選意思。（三

）是否有剝奪新聞媒體自由權利之虞，併應研明確認

。（四）依一事不二罰及管轄競合處理原則，不予裁

罰。另南投縣選舉委員會雖認為主觀上無法證明有助

選意思，但該縣縣長候選人有 4 位，惟該報導僅 2 位

，且對報導之候選人作時間及內容之差別待遇，疑有

違反選罷法第49條第 3 項之情事，依行政程序法第13

條管轄競合之規定，請中央選舉委員會裁決。 

三、據上，則本案之處理所涉問題如下： 

（一）實體上 

1 、系爭節目內容有無直接或間接之助選行為？ 

按投票日不得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並不以廣

播電視事業播送競選宣傳廣告為限，如其播送內容

實質上與競選廣告所將產生之效果相同，則不論其

型態或名稱為新聞、政論性、談話性或綜藝性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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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難謂不屬於競選或助選之活動。系爭節目內容

以新聞報導之型態，反覆報導候選人於投票前夕造

勢活動、遊街拜票或當日訪談、表述政見。一再出

現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標語、旗幟、看板、號

次等相關之影像、聲音及文字，其播送內容與選罷

法第56條第 2 款係為冷卻激情令選民理性抉擇投票

之規範目的完全相違，即便以新聞為名，仍係足資

認定有競選或助選內容。 

2 、系爭節目有無主觀之故意？ 

按該次選舉前，本會即以98年11月17日中選法

字第 0983500234 號函行政院新聞局及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轉知所管媒體傳播事業，提示有關競選宣傳

廣告之播送之注意事項，系爭廣電媒體自應避免製

作違反相關規定之節目播送，卻仍有將投票前夕造

勢活動之激情片斷加以作重點剪輯重播，並派遣記

者對特定候選人，任其表述競選政見等鏡頭畫面，

以新聞夾助選內容，對事實作差別角度之表達陳述

，縱或有新聞報導之內容，惟其旨在置入型為不特

定候選人助選或競選之意涵應已凌駕新聞報導之分

際，顯難謂不具主觀上之故意。 

3 、是否有侵害新聞媒體自由權利之虞？ 

人民有言論、講學等表現自由為憲法第11條所

明定，新聞自由亦屬其中核心之一環，惟上開自由

權利，依憲法第23條反面規定意旨，為防止妨礙他

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自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選罷法

第49、56條即基於選舉公平或選舉秩序對新聞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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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限制，自不應之即謂係對新聞自由權利之侵害。  

4 、有無一事不二罰原則之適用？ 

按上開原則係指行為人祇有單一行為存在時，

即不得使其並受多次處罰，否則將違反比例原則及

法安定性原則等，而不被容許。行政罰法並將上開

原則明定於第24條第 1 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

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

鍰最低額。」惟上開原則之適用係以單一行為存在

為前題，如行為人所為為複數行為，則應適用同法

第25條：「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

規定者，分別處罰之。」之規定。是以本案應如何

裁罰繫諸於系爭節目之播送究應視為一助選行為或

複數助選行為，如屬後者則無一事不二罰原則之適

用。 

因之，本案對於電視媒體節目之繼續播送行為

究應評價為一個違反秩序之行為；或依縣（市）別

作切割，以每一縣（市）之助選節目播送為一行為

，或依節目中突播送之廣告作切割，廣告前為一播

送行為，廣告後為另一播送行為，而為複數違反秩

序行為之評價。我國現行實務上係將繼續違規之行

為先視為一行為，如行為人之違規行為仍然繼續時

，則可再另予處罰，惟依德國法例，繼續行為不會

因受到行政秩序罰之處罰而中斷，最少也須等到法

院之判決始告結束。但對於廣電媒體而言，節目播

送中甚難作出即時之裁罰並立即限制其播出之通知

，若依上開我國實務上見解及德國法例則違規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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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僅能施以一次之處罰。 

5 、選罷法第56條第 2 款與第49條第 3 項二規定有無競

合 ?  

按選罷法第49條第 3 項係指廣播電視事業從事

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正、公平之處理，違者處20萬

元以上 2 百萬元以下罰鍰，其立法意旨乃在「為使

候選人及政黨得公平競爭，得以平等使用深具影響

力之電視媒體競選」，其規範目的與第56條第 2 款

未必相同，故於投票當天播送選舉相關新聞自仍有

違反上開規定之虞，以本案為例， 9 個縣（市）其

中苗栗、南投及花蓮 3 個縣，民視均僅就特定縣長

候選人加以報導並未就全部候選人作平衡報導，但

本案乃係於新聞中置入助選內容，本會前已予以評

價為助選活動之行為，故乃係單一行為違反二個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第49條第 3 項及56條第 2 款），

依上開行政罰法第24條第 1 項規定，自應仍依違反

第56條第 2 款之規定（50萬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予以裁罰。 

（二）程序上 

1 、本案有無行政程序法第13條競合管轄規定之適用？ 

按行政程序法第13條第 1 項規定：「同一事件

，數行政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機關

管轄，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

之，…」南投縣選舉委員會陳稱本案有違反第49條

第 3 項規定，但依上開競合管轄之規定，依由本會

管轄予以裁罰。惟上開規定係指二機關對同一事件

均有法定管轄或補充管轄之情事而言，與選罷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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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係將選

舉機關之裁罰權，依行政命令作內部管轄分工之情

事係屬二事，與所屬選舉委員會怠於行使裁罰權本

會代行裁處之情事更係難以比擬，不能將之混淆適

用變成本會乃有逕行裁罰之管轄權，易言之，本案

殊無行政程序法第13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 

2 、本案本會如仍認有違規情事是否仍須退請所屬選舉

委員會再行依法裁處？ 

按選罷法第 130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8

條規定，本案地方選舉委員會有其管轄權，自應由

之依法裁罰；本會依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

則第 6 條第 2 項，以地方選舉委員會決議與法律或

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機關之命令牴觸者無效，上

級機關得予函告無效、撤銷、廢止、變更、代行公

告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之規定，撤銷地方選舉委員

會之決議，逕為裁處乃屬上開原則規定之例外，是

以本案本會如仍認有認事用法之瑕疵自應循前例發

交各該選舉委員會依法處理。 

四、本案系爭節目究應視為一違規行為或複數違規行為，

如屬後者則重新發交各該選舉委員會裁罰。另為免地

方選舉委員會一再怠於行使裁罰權，擬修改選罷法施

行細則第58條之規定，將裁罰權改由主管選舉委員會

為之。 

決議： 

一、本案系爭節目為一違規行為，適用一事不二罰原則。 

二、為期事權統一，選罷法施行細則第58條有關裁罰管轄

機關之規定，另案適時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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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金門縣議會第 5 屆議員李成義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經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壹拾貳

年及褫奪公權捌年，並經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上訴駁

回」確定。內政部爰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解除其議員職

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由得

票數最高落選人周子傑遞補一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0 年 1 月27日內授中民字第 100003042

92號函、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刑事判決及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97年度上訴字第25號刑事判決

辦理。 

二、本案金門縣議會第 5 屆議員李成義因貪污治罪條例案

件，經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壹

拾貳年及褫奪公權捌年，並經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上

訴駁回」確定。內政部 100 年 1 月27日內授中民字第

10000304292 號函知本會，依地方制度法第79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7 款規定，解除李員議員職權，自判決

確定之日（ 100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

代表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

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

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

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

分之一。 

四、查金門縣議會第 5 屆議員選舉，第 2 選舉區候選人13

名，應當選名額 7 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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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最高落選人周

子傑得票數 1,182 票，達本會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

低之當選人得票數（ 1,270 票）二分之一以上，擬依

規定公告遞補當選金門縣議會第 5 屆議員。 

決議：審定通過予以公告遞補，函知監察院、內政部、金門

縣政府、金門縣議會及金門縣選舉委員會，並副知金

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17時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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